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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 一邊參與著跨區的視訊會議，一邊依據會議內容在

LINE 的不同工作群組詢問同仁們各方案的進度，同時間打開

PPT 做表格和圖表，以便能夠清楚彙整得到的資訊，待會要在

會議中做補充報告。耳朵、眼睛、嘴巴、腦袋、手、心思同時

間高速運轉著，一場會議下來，Flora 覺得全身緊繃、身心俱

疲，需要泡上一杯紓壓的花草茶，才能繼續工作。拿起杯子準

備起身到茶水間，電話又響了，主管要找 Flora 討論另一個案

子的進度。走去主管辦公室的路上還接了一通南部同事的 Line

電話。 

這樣的場景，你有沒有感覺到似曾相識呢? 

過去的我，跟 Flora 一樣，很習慣一天要完成好多的事

情，很少讓自己空閒下來，感覺塞得滿滿的行事曆，洋洋灑灑

各種顏色的行程，彷彿是相當有意義的人生，表示自己很認真

在過生活，雖然忙碌，但也在過程中享受著每天完成好多事情

的爽快感。有時候我會同時間做很多事情，手邊處理的、腦袋

想的、嘴巴說的、眼睛看的、耳朵聽的可能都是不同的事情，

可能還搭配著嘴巴吃著東西、喝著飲料，即使搭個電梯、停個

紅綠燈、排隊結個帳，也要趁著 40、60 秒的時間讀幾則訊

息，彷彿自己很懂得利用時間。 

漸漸地，對那種原本爽快的感覺開始有點麻木，覺得自己

像是工廠的生產線，像是個活著的機器，在確認事情、處理事

情、交辦事情、完成事情中循環著，我發現在急著處理事情的

背後付出的代價就是少了品質，嚴重時還會出現錯誤，例如，

在這個群組傳了要給其他群組的訊息，或者記錯了日期、傳錯

了檔案。 

最近，因為家人生病就醫，在陪同診斷、治療、住院的過

程中，需要不斷的重複著：等待看診、等待檢查、等待報告、

等待病床、等待開刀、等待復原的過程，所有事都急不得，彷

彿是按了暫停鍵，不得不放慢，不得不放下平日認為最重要、

最拖不得的所有事情，靜靜地等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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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病床上的家人，我開始省思著： 

什麼事，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什麼事，才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每天忙得像個陀螺般轉個不停，怎麼會有時間去思索

對自己來說什麼才是重要的事情、值得花更多的時間處理的

呢? 

如果每天把時間塞得滿滿的，直到夜深人靜，累得人仰馬翻

時，才拖著疲累的身體入睡，怎麼會有餘裕留給自己去品嘗享

受人生呢?我擔心自己直到躺在病床上那一刻，才驚覺我的人

生不是自己的，我都在忙著別人的事、工作的事，卻忘了留時

間給自己，但為時已晚。 

從醫院回家之後，我開始進行了「慢下來」的練習，我開

始試著注意身體發出的訊息，如肩頸痠痛，排便是否順暢而

定，隨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心跳，是否呼吸過於短而

急促，心跳是否跳動過快，練習注意心情的變化，問問自我：

我是不是覺得煩躁、緊張了、還是悶悶的、有些憂鬱了。我練

習注意下班後的所剩電力，是否還有力氣和家人互動，還有能

量可以放在我喜歡的休閒或進修活動，如瑜珈課、畫畫課、爬

山和騎腳踏車，或者和朋友聚會吃飯。 

與大家分享簡單的口訣： 

◼ 呼吸喝水看遠方 

◼ 慢慢走路和說話 

◼ 一次專心一件事 

◼ 工作生活有界限 

◼ 時時思索要什麼 

一天當中，找一件事情來練習吧！ 

如：爬樓梯，體會呼吸的變化 

如：慢慢洗澡，感受水溫和水流 

如：好好吃一餐，品嚐食物味道和口感 

相信可以提升你的幸福感和健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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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獨自照顧生病的媽媽。媽媽希

望將台積電股票捐給慈善機構，但哥哥姐姐卻想獨吞。小錦可

向法院申請監護宣告，成為媽媽的監護人，保障媽媽的意願，

避免哥哥姐姐們侵占財產；尤其監護宣告可以確保監護人依法

管理財產，避免對受監護人不利的情況發生。” 

小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 3 個哥哥姐姐，平常他

們總是甚少回家，尤其在媽媽生病後就獨留小錦一個人照顧。

有天，媽媽告訴他們留有一些台積電股票，希望他們可以把股

票賣掉，把錢捐給慈善機構；然而，哥哥姐姐為了自己的利

益，卻想要把股票私自獨吞。 

之後小錦媽媽病情惡化、陷入昏迷，哥哥姐姐們更無顧

忌，整天打著賣掉換錢的算盤，小錦能做什麼來避免呢？ 

試試監護宣告？ 

人老了，不免因精神障礙或者其他心智缺陷，導致無法跟

人正常溝通或理解對方意思，為了避免本人受到損害，就可以

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 

一旦監護宣告落成，本人就可以請「監護人」來作自己的

法定代理人，生活上就可以請監護人以「受監護人名義」，幫

忙處理各種事情──就像是前述小錦的狀況。 

如此一來，就可以從源頭避免各種對本人不利的情況。因

為監護宣告之後，就會產生一個監護人，擋在受監護人的前

面，不會讓後者去直接面對種種法律上的問題。 

此外，監護人既扮演如此守衛角色，就要對受監護人負

責，不能做出有害的事情。《民法》就規定，監護人在執行職

務，協助受監護人的生活、護養療治或幫忙做財產管理的時

候，應尊重受監護人的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 

但受監護人畢竟相對弱勢，所以法院在某些條件下也可以

介入。例如當監護人與受監護人發生利害衝突，法院就可以介

入，幫忙另外選定特別代理人，或要求監護人報告監護狀況，

以及本人的財產清冊，使法院得以瞭解最新發展與財產狀況。 

此外，依法監護人若不是為了受監護人的利益，是不能隨

意使用或者自行處分相關財產的；監護人也不可以違法從受監

護人那取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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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監護人在法律上可以代理受監護人做很多事，但受

到許多法律限制與法院監督，不能任意做出不利於本人的事

情。如果損害到本人，不只失去監護資格，還要負起賠償責

任。 

誰可以去聲請監護宣告？ 

這時「本人、配偶、四親等內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

的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之前約好要來

監護的人（專有名詞：意定監護受任人）」等，就可以向法院

來聲請前述「監護宣告」。 

法院收到案子之後，就會來選適合的監護人。產生方式，

會先從跟本人約定過的人出發，或者法院會根據本人最佳利

益，從「配偶、四親等內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的親屬、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

監護人。 

結論 

為了避免媽媽的股票，被自私的哥哥姐姐們拿去賣掉，享

受這些原本應該捐獻的錢，且媽媽在昏迷中也沒辦法親自阻

止，因此小錦就可以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並試圖成為媽媽的

監護人，就可以協助媽媽落實想法，並排除哥哥姐姐們對財產

的覬覦，在賣掉股票之後捐給慈善機構，滿足媽媽的願望。 

▊本文來自媒體「法律白話文運動」。 

▊法律白話文運動是一群期待台灣擁有法律專業媒體的人組成。我們在

不同的職位上各司其職，來自不同地方、擁有不同專長，但都抱有個

心願——透過白話文的方式傳播法律知識，改變台灣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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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病倒，兄弟姊妹要偷賣

掉台積電股票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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